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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 

关于 

中国航发贵州红林航空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存货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航发贵州红林航空动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执业的专业法律服务机

构。受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就中国航发贵州红林航空动力

控制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存货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并对上

述文件资料中涉及的有关事实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核实。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就公司存货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所涉及的法律问

题发表意见,而未就有关会计、审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本所在法

律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中某些数据或结论的引述,并不意味着本

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本所亦仅

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存货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任何

其他目的。本所律师按照对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解,本着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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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本次存货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部分国际客

户由于自身产品需求量的下降，终端市场不断波动等原因，公司的采购订单被

延迟或取消，使公司生产的供民用客机使用的部分零部件外贸产成品、外贸在

制品、外贸原材料发生积压，造成公司存货减值。 

公司本次存货资产计提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关于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

财务核销工作规则的通知》【国资发评价(2005)67 号】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也针

对本次存货资产计提减值事项出具《资产减值准备专项审核报告》【众环专字

(2020) 080276号】。 

公司本次存货资产计提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印发的《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规则》，公司已规范建立资产减

值准备计提制度，如实预计潜在损失和合理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对已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资产发生损失的事实进行认真确认，并做好资产减值准备的相

关工作。根据《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众环审字

[2020] 080077号），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公司作为

全资子公司亦对资产减值准备建立了完善的内控制度，将会根据内控制度规范

资产减值准备财务工作，明确审批工作程序，并依据企业实际划定内部核准权

限并将进行合理披露。 

二、涉及的资产范围及金额 

涉及的资产主要为供外贸销售的产成品、在制品及原材料，产成品及在制

品的存货是针对订购公司的专用型号，主要是配套民用航空飞机空客和波音的

零部件产品。原材料大部分是专用材料，无零件可代用，少部分是通用材料，

但是因为整体订单都受到影响，通用材料依然会在订单恢复之前长期造成积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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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4 月 30日，公司存货余额为 196,435,464.88 元，存货跌价准

备余额为 17,859,377.96 元，其中：外贸事业部存货余额为 63,980,982.50 元，

外贸事业部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15,354,964.93 元；计提减值后账面净值为

178,576,086.92元。 

公司对上述情况已经作出说明并提供相应的材料作为依据。 

三、本次存货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航发贵州红林航空动

力控制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中国航发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及相关“三重一大”决策制度，本次存货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事项已经通过

公司党委会和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并依据《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

作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批准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四、结论 

导致本次存货计提减值的原因客观、真实，本次存货计提减值也遵照并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中央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财务核销工作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本次减值涉及的资产主要为供外贸销售的产成品、在制品及原材料，减

值处理符合公司的资产现状，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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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航发贵州红林航空动力控制

科技有限公司存货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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